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应急消〔2021〕97 号 
消防救援局关于开展 

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专项检查的通知 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消防救援总队： 

为贯彻落实2021年 4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的决定，加强对消防技术服

务机构的监督管理，督促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落实主体责任、依法

依规执业，现就开展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专项检查工作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深入贯彻落实新修改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和《关于

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》中有关加强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

理的要求，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严厉打击消防技术服务弄

虚作假，冲击安全底线的突出问题，依法督促消防技术服务机构

落实主体责任，规范执业行为，提高服务质量，实现查处一批、

整治一批、警示一批，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，为庆祝建党 100 周

年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。 

二、检查对象 

（一）全国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“系统”）



公布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； 

（二）已取得工商营业执照，未通过“系统”自主录入但已

从事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机构及其从业人员； 

（三）以上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事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执业

行为及其项目的服务质量。 

三、检查内容 

（一）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从业条件。对照《应急管理部关

于印发<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>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19〕88

号）相关要求，重点检查企业法人资格、工作场所建筑面积、设

备配备、从业人员配备及资格、质量管理体系等方面情况。 

（二）自 2019 年 8 月以来，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

员的执业活动。重点查处以下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： 

1、不具备从业条件的机构从事消防技术服务活动。 

2、利用低价竞标、免收技术服务费等手段，出具虚假、失

实文件。 

3、未按照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对消防设施进行维护检测保

养。 

4、经维护保养的消防设施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；

经维护保养的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运行,发生火灾时未发挥应有作

用等直接威胁消防安全的情况。 

5、在外地设立分支机构，但未按要求在当地备案，借此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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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消防救援机构监管。 

6、承接业务未与委托人签订消防技术服务合同；转包、分

包消防技术服务项目； 

7、指派无相应资格人员从事消防技术服务活动；冒用注册

消防工程师名义在技术服务报告和原始记录中签名。 

8、执业的注册消防工程师同时在其他单位兼职等行为。 

（三）“系统”的使用情况。重点检查消防技术服务机构（含

分支机构）是否在“系统”中如实自主录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信

息，以及所有技术服务项目及书面结论文件。 

四、实施步骤 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即日起至 6 月 5 日）。各地要成立领

导小组和工作机构，因地制宜制定针对性、指导性、操作性强的

专项检查方案，并召开会议动员部署，逐级压实工作责任。要通

过发布公告等方式广泛宣传，向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社会单位告

知专项检查的有关内容，广泛争取社会单位和广大群众理解支

持、积极参与。 

（二）摸底自查阶段（6 月 5 日至 6 月 31 日）。一是摸清底

数，掌握情况。各总队要主动与市场监管部门对接，全面掌握本

地注册的消防技术服务企业信息，与“系统”登记录入的机构比

对，并结合日常消防监督检查主动发现、延伸摸排，建立本地区

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和服务项目台账。二是组织自查，服管并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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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总队要组织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对照《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

件》及有关标准，对从业条件和项目服务质量进行全面自查、主

动整改。要通过网络平台、咨询电话、社交平台等方式，及时解

答疑问、化解问题。三是梳理政策，统一标准。各总队要对照《消

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》、《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》

（GB25201）、《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设备配备》（XF1157）等政策、

标准，梳理自查地方性法规政策标准，针对性制定本地专项检查

标准。 

（三）重点检查阶段（6 月 31 日至 8 月 31 日）。一是突出

重点，量化任务。各总队要量化工作任务，组织对消防技术服务

机构从业条件和设有消防控制室的公共建筑消防技术服务项目

进行 100%检查，并结合本地实际，将人员密集场所、高层建筑、

地下建筑、大型商业综合体、石油化工企业纳入专项检查范围。

对异地执业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，可联合相关总队进行检查，避

免出现监管漏洞。二是严格程序，依法查处。各总队要在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消防监管系统中设置专项计划，严格按照现行法律

法规和标准规范开展监督检查；进行火灾事故调查时，要重点延

伸倒查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行为和责任。对发现存在违法违规问

题的，要严格执法程序、认真调查事实，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三

是整治坚决，排查见底。总队要按照不低于各支队监督检查总数

20%的比例，适时采取网上、实地等方式进行复查。消防救援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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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适时组织随机抽查、各地互查。 

（四）巩固提升阶段（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）。一是建立机

制，定期调度。各总队要定期调度点评，通报工作进度，推广经

验做法，解决共性问题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注册地和执业地的总

队要用好函告、协查机制，加强协同配合。二是部门协同，联合

惩戒。各总队要与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管、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建

立合作机制，形成监管合力。要强化信用监管，及时向信用信息

平台和公示系统推送信息，实施联合惩戒。三是完善制度，促进

发展。各总队要通过推行消防技术服务结论文件全文公开制度、

建立消防技术服务信用评价体系等措施，促进消防技术服务机构

诚信执业，提升消防技术服务质量；同时，积极探索消防技术服

务机构辅助消防监督管理，充分发挥其专业技术作用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强化组织领导。此次专项检查是深化消防

执法改革、取消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许可后，特别是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消防法》就加强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进行修改

后，首次开展全国范围的消防技术服务专项检查。各总队要提高

认识，周密组织，做好人员、经费、技术等保障工作，务求实效。 

（二）创新手段，严格监督管理。各地要积极采用信息化手

段，督促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全面应用“系统”，实现从业活动来

源可查、去向可追、责任可究。鼓励各地在应用全国“系统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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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上，积极运用信息化技术辅助手段，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

业过程进行信息化监管。要坚持检查与执法相结合，综合运用经

济、法律、行政等手段，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，高压震慑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各地要加强媒体宣传，要

设立公开举报邮箱，引导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、社会单

位共同参与，积极举报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对违

法违规情节严重的典型案例，要适时曝光，形成全社会共治共管

的良好氛围。 

各总队应于 6月 5日前报送专项检查工作方案，对检查中发

现的代表性问题要及时报告，尤其是需对社会公告的技术服务机

构“黑名单”，消防救援局将适时开展集中曝光；10 月 10 日前

报送专项检查工作总结及专项检查情况汇总表。 

 

 

 

 

 

消防救援局 

2021 年 5 月 25 日   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）


